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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背景 01 



普查第一阶段（前期准备与试点） 

 主要目标是验证、完善全国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各项任务的内容、技术方案

和组织实施方案，编制相关技术规范和

培训教材，开发数据库与软件系统，总

结调查评估经验做法，确保普查方案的

科学性和可行性。指导各省份形成适合

本地区特点、工作基础的组织模式和实

施方案，建设必要的技术支撑团队，为

下一步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任务在各

地全面开展奠定基础。 

主要任务（5项）是： 

 编制普查各类方案和技术规程规范； 

 建立各级普查工作机制，落实普查人

员和队伍，开展普查宣传培训； 

 开展各级已有成果、基础数据与图件

的清查与整理加工； 

 开发普查软件系统； 

 组织开展试点工作，形成第一批普查

成果。 

2020年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前期准备与试点阶段 



国家层面5项主要任务： 

编制普查各类方案和技术规程规范； 

建立各级普查工作机制，落实普查人员和队伍，开展普查宣传培训； 

开展各级已有成果、基础数据与图件的清查与整理加工； 

开发普查软件系统； 

组织开展试点工作（国家层面专项试点），形成第一批普查成果。 

 

前期准备与试点方案 



国家层面专项试点： 

地震灾害专项试点 

气象灾害专项试点； 

水旱灾害专项试点； 

森林和草原火灾专项试点； 

历史灾害评估专项试点； 

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评估专项试点； 

综合隐患评估专项试点； 

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专项试点。 



地方层面任务 

普查办4号文： 

《地方试点工作任务》 

 各省级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地方试点任务》,结
合各地实际情况，加强组织
领导，强化试点工作统筹协
调，明确各部门和试点市县
职责与任务分工，落实技术
力量，建强实施队伍，确保
2020年底完成普查地方试点
各项任务。 

 各试点单位要严格按照第一
批普查技术规范(试点版），
使用国家各行业部门开发的
普查软件系统及时开展调查
工作。 



  试点范围 02 



 充分考虑各省份的差异，在全
国范围内选择86 个市县（6 个
地级行政区、80 个县级行政区，
合计122 个县级行政区）开展
普查试点工作。 

 在此基础上选择13 个县级行政
区开展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工
作（见右表）。 

 水利部门试点单位较为特殊。 

试点范围 
省份 县（市、区） 所在市（州、盟） 

北京 房山区 房山 

江西 大余县 赣州 

山东 

岚山区 日照 

博兴县 滨州 

河南 灵宝市 三门峡 

广西 东兴市 防城港 

四川 金堂县 成都 

贵州 
播州区 遵义 

福泉市 黔南州 

陕西 灞桥区 西安 

甘肃 舟曲县 甘南州 

内蒙古 西乌珠穆沁旗 锡林郭勒 

黑龙江 丰林县 伊春 

13个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试点县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北京市房山区 

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 

按照《总体方案》中明确
的国家各部门职责与分工、
地方职责与分工，集中组
织实施试点“大会战”，
完成“大会战”地区全灾
种、全链条普查工作，达
到发现问题、完善方案、
锻炼队伍、积累经验的目
的，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试点工作奠定基础。 

试点“大会战”——试点中的试点 



  任务内容 03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2 2020/9/28 

序号 主要任务 

省级结合本地区实际，编制普查实施方案，指导市县编
制落实措施，便于试点工作和2021年普查全面铺开 
原则：边试点、边编制、边完善 

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广泛开展宣传培训工作，提
高普查单位及人员专业能力和自觉性 

充分利用各类普查和评估成果，结合任务和
需求，开展数据资料清查与整理，按统一标
准规范接入普查信息系统 

测试普查内容、技术方案和组织实施方案，完
善技术规范、数据库与软件设计和培训教材 

各试点单位开展普查工作，形成全国第一批普
查成果 

编制普查实施
方案 

建立队伍开展
培训 

整理利用已有
成果 

开展普查试点
工作 

 
 主要灾害致灾调查 
 承灾体调查 
 历史灾害调查 

 综合减灾资源（能
力）调查 

 重点隐患调查与评
估 

 灾害风险评估与区
划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3 2020/9/28 

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应急管理部门 

1、承灾体调查（公共服务设施调查） 

实施内容：依托统一调查软件开展公共服务设施调查对象清查、调
查和质量审核上报工作。86 个试点市县完成10 张调查表格 

调查对象：学校、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公共
文化场所、旅游景区、星级饭店、体育场馆、宗教活动场所、大型
超市/百货店/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 
填报指标：空间位置信息、保障服务能力信息及灾害属性信息 
产出成果：形成122 个县级行政区所有设施单体（单元）调查数据
及空间信息图层 
技术规范：《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技术规范》 



调查范围
很重要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5 2020/9/28 

序号 

实施内容：依托统一调查软件开展历史调查数据采集与录入、数据校
核和数据质量控制工作 
调查指标： 
• 以年度为统计基准、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统计单元，查清我国1978 

年以来各类自然灾害的年度主要灾害信息统计指标； 

• 以单一历史灾害事件为统计基准、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统计单元，
调查1978 年以来县级行政区发生的自然灾害事件 

产出成果： 
• 122 个县级行政区年度自然灾害调查数据集和历史灾害事件调查数

据集； 
• 6 个试点市级年度自然灾害调查数据集、历史灾害事件调查数据集。 
技术规范： 
《年度自然灾害调查技术规范》 
《历史一般灾害事件调查技术规范》 

2、历史灾害调查 

试点任务与分工——应急管理部门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6 2020/9/28 

序号 

实施内容：依托统一调查软件开展综合减灾资源的清查、调查和质量审核上报工作。86 
个试点市县完成16（10+3+2+1）张调查表格 
调查对象： 
• 市县各级政府的灾害管理能力专业救援队伍（综合性消防、森林消防、地震、矿山/

隧道、危化/油气、海事）、救灾物资储备库（点）、应急避难场所和渔船避风港等； 

• 大型救援装备生产企业、大型工程建设企业，保险和再保险企业和社会应急力量参与
综合减灾的资源； 

• 乡镇（街道）政府和社区（行政村）居委会等基层的综合减灾资源（能力）； 
• 家庭减灾资源（能力） 
产出成果：86 个试点市县调查数据及空间信息图层 
技术规范： 
• 《政府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技术规范》 
• 《企业及社会应急力量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技术规范》 
• 《基层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技术规范》 
• 《家庭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技术规范》 

3、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 

试点任务与分工——应急管理部门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7 2020/9/28 

序号 

实施内容：依托统一调查软件开展危化品重点隐患的清查、调查和质量审核上报
工作 
调查内容： 
•  122个县级行政区化工园区及园区内的所有企业以及未处于化工园区的危化品生

产、使用、储存、仓储经营企业调查 

• 开展自然灾害次生危化品事故隐患调查分级工作，所辖区域内有化工园区或者
危险化学品企业的，绘制化工园区（化工集中区）自然灾害-化工园区重点隐患
影响分布图 

产出成果： 
• 86 个试点市县自然灾害次生危化品事故重点隐患调查数据及空间信息图层 
• 县级自然灾害次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危险源数据库 
• 自然灾害-化工园区重点隐患影响分布图 
• 自然灾害次生危险化学品事故重点隐患综合评估报告 
技术规范：《自然灾害次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危险源调查技术规范》 

4、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 
——自然灾害次生危险化学品事故重点隐患 

试点任务与分工——应急管理部门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8 2020/9/28 

序号 点击此处添加标题 

实施内容： 
依托统一调查软件开展清查、调查和质量审核上报工作，完成16个试
点市县的27 个县级行政区的煤矿自然灾害次生煤矿安全生产事故重
点隐患调查 
产出成果： 
•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危险源调查数据和空间信息图层 

• 地震、洪水和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次生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单灾种
重点隐患区域分布图以及多灾种重点隐患区域分布图 

•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安全生产事故重点隐患调查总结报告 
技术规范：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事故危险源调查技术规范》 

4、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生产安全事故重点隐患调查和评估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19 2020/9/28 

序号 点击此处添加标题 

实施内容： 

依托统一调查软件开展清查、调查和质量审核上报工作，完成试点市
县109个县级行政区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事故重点隐患调查和评估 
产出成果： 
• 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事故危险源数据集和空间信息图层 
• 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事故重点隐患分布图 
• 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事故重点隐患调查综合评估报告 
技术规范： 
《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事故危险源调查技术规范》 

4、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 
——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炭矿山生产安全重点隐患调查和评估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20 2020/9/28 

序号 点击此处添加标题 

5、基于风险普查的县域综合减灾示范（13个市县） 

山西省阳高县 
吉林省延吉市 
安徽省相山区 
江西省大余县 
山东省崂山区 
湖北省公安县 
湖南省安化县 
广东省南澳县 
四川省芦山县 
贵州省福泉市 
陕西省灞桥区 
甘肃省永靖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沙坡头区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21 2020/9/28 

序号 应急管理部门普查试点任务清单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22 2020/9/28 

序号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23 2020/9/28 

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 

实施内容： 

• 综合应用遥感调查、地面调查、物探、钻探、山地工程、测
试试验等方法，按照“先扫面、后对点”的部署思路，针对
受地质灾害威胁的110 个县级单元，开展调查与评估。 

产出成果： 
• 完成110 个试点县级单元地质灾害数据库； 
• 110 个试点县级单元地质灾害隐患分布图； 
• 110 个试点县级单元地质灾害风险普查技术报告； 
• 完成110 个试点县级单元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图和防治区划图。 

自然资源部门将110个试点县分为两种类型，类型1包括77 个试点县，类型2包括
33 个试点县。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24 2020/9/28 

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 

类型1试点任务包括： 
 
（1） 开展地质灾害遥感调查； 
（2） 1:5 万地质灾害隐患调查； 
（3） 年度地质灾害排查； 
（4） 对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的集镇等人口聚居区可 
视情况开展1:1 万地质灾害隐患调查； 
（5） 形成地质灾害数据集； 
（6） 编制地质灾害隐患分布图； 
（7） 编制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图； 
（8） 编制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图； 
（9） 编制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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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 

类型2试点任务包括： 
 
（1） 年度地质灾害排查； 
（2） 形成地质灾害数据集； 
（3） 编制地质灾害隐患分布图； 
（4） 编制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图； 
（5） 编制地质灾害防治区划图； 
（6） 编制技术报告。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26 2020/9/28 

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自然资源部门（海洋灾害） 

实施内容： 
• 风暴潮和海啸灾害致灾孕灾要素调查； 
• 风暴潮灾害危险性评估； 
• 海啸灾害危险性评估。 

产出成果： 
• 形成14 个试点县风暴潮灾害和海啸灾害致灾孕灾要素标准成果数据集 
• 形成14 个试点县风暴潮灾害危险性等级分布图、县尺度可能最大风暴潮淹没范

围及水深分布图、县尺度不同等级强度风暴潮淹没范围及水深分布图；编制危
险性评估技术报告 

• 形成14 个试点县不同潜在地震海啸源情景下的海啸淹没危险性分布图、可能最
大海啸淹没危险性分布图每县约5 幅；编制危险性评估技术报告 

1、海洋灾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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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自然资源部门（海洋灾害） 

实施内容： 
• 对试点区域内沿海防护工程、海水养殖、渔船渔港、滨海旅游区4 
类承灾体开展14 个试点县的海洋灾害重点隐患调查 

• 获取基础信息、受灾害影响情况，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形成
数据集，编制报告和相关图件。 

产出成果： 
• 14 个试点县级尺度海洋灾害隐患调查数据库 
• 14 个试点县级尺度海洋灾害隐患空间分布图 
• 14个试点县尺度海洋灾害风险隐患调查工作报告、海洋灾害风险隐
患调查技术报告 

2、海洋重点隐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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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自然资源部门（海洋灾害） 

实施内容： 
• 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 
• 海啸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 
• 海洋灾害防治区划定 

产出成果： 
• 制作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图集、报告 
• 形成14 个试点县比例尺不低于1:5 万的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

图 
• 制作海啸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图集、报告 
• 形成14 个试点县比例尺不低于1:5 万的海啸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图 
• 形成14 个试点县海洋灾害防治区分布图 

3、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29 2020/9/28 

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实施内容： 

• 采用遥感影像识别、现场采集、抽样详查、数据核查等手段，在试
点86 个市县开展房屋建筑地理位置、建筑用途、建筑面积、结构类

型、设防基本情况以及市政设施类型、数量、设防基本情况等信息
调查工作。 

 
产出成果： 
• 形成试点86 个市县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集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30 2020/9/28 

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交通运输部门 

实施内容： 
• 完成86 个市县的公路和水路调查 

• 核准和补充调查试点区域高速公路、普通国道、省道公路、农村公
路、口岸公路和界河桥梁的地理位置、类别、等级、建造年代、功
能属性和自然灾害设防水平及自然灾害点等信息； 

• 调查主要港口和地区性重要港口、三级及以上航道及通航建筑物、
航运枢纽以及其附属设施的地理位置、物理属性和设防水平等信息。 

 
产出成果： 
• 形成试点86 个市县公路、水运设施单体调查数据集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31 2020/9/28 

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水利部门 

实施内容： 
• 重点江河现状防洪能力复核调查（河北唐山滦州）。 
• 山区重点城集镇防洪安全隐患调查（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 

产出成果： 
• 重点江河现状防洪能力复核调查，河北省1 条主要江河干支流流域

防洪保护区的现状防洪能力报告，包括防洪能力、达标情况等。 
• 山区重点城集镇防洪安全隐患调查，试点区域11 个重点城集镇现

状防洪能力、危险区分布、山洪灾害动态预警指标 

1、水旱灾害重点隐患调查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32 2020/9/28 

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水利部门 

实施内容： 
• 干旱灾害风险评估（辽西北地区20 个县区）：主要内容是干旱频率分析和旱灾损

失评估，基础上，开展干旱灾害风险评估。 

• 洪水灾害风险区划（东鱼河片区）：绘制河道范围和洪水风险程度等级边界，形
成洪水风险区划图 

• 重点防洪区洪水风险评估与制图（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兴国县）：分析洪水来
源，确定泛滥洪水可能影响的范围，划定洪水分析范围。构建泛滥洪水影响范围
内的格网模型，开展洪水风险实时动态分析 

产出成果： 

• 干旱灾害风险评估，试点县历史最大干旱重现期分布图、特定损失对应的干旱
重现期分布图、历史最大旱灾损失分布图、特定干旱对应的旱灾损失分布图等
干旱灾害风险图集。 

• 完成试点东鱼河片区防洪区洪水风险区划图及成果报告。 

• 重点防洪区洪水风险评估与制图，试点单元动态风险图，试点单元动态风险图
分析报告。 

2、水旱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33 2020/9/28 

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气象部门 

实施内容： 
• 气象灾害致灾事件调查 

• 八类气象灾害危险性评估（暴雨、气象干旱、台风、高温、低温、
风雹、雪灾、雷电） 

产出成果： 

• 试点区县八类气象灾害的面向不同承灾体和不同重现期致灾强度
的危险性评估数据库 

• 122 个县级行政区八 类气象灾害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图谱（比例
尺1:5万）。 

1、气象灾害致灾调查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34 2020/9/28 

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气象部门 

实施内容： 
• 县级八类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 成果制作与上报 

产出成果： 
• 制作八类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图集和技术报告 
• 形成13 个县级行政区1:5 万比例尺的八类气象灾害风险评
估和区划图 

2、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35 2020/9/28 

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林草部门 

实施内容： 
• 森林火灾危险性调查与评估 
• 草原火灾危险性调查与评估 

产出成果： 
• 形成83 个试点市县的森林可燃物外业调查数据成果；县级1：5 万森

林可燃物类型及载量（属性）分布图；县级1：5 万林区野外火源分
布图。形成83 个试点市县森林火灾危险性调查与评估分析报告 

• 形成6 个试点市县的草原可燃物外业调查数据成果；县级1：5万草原
可燃物类型及载量（属性）分布图；县级1：5 万牧区野外火源分布
图。形成6 个试点市县草原火灾危险性调查与评估分析报告 

1、森林和草原火灾致灾调查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36 2020/9/28 

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林草部门 

实施内容： 
• 森林火灾隐患调查 
• 草原火灾隐患调查 

产出成果： 
• 编制83 个试点市县森林火灾重点隐患分布图（1:5 万）、

83 个试点市县森林火灾重点隐患等级分布图（1:5 万） 
• 编制6 个试点市县草原火灾重点隐患分布图（1:5 万）、6 

个试点市县草原火灾重点隐患等级分布图（1:5 万） 

2、森林和草原火灾重点隐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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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林草部门 

实施内容： 
• 森林火灾风险评估与区划 
• 草原火灾风险评估与区划 

产出成果： 

• 形成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评估与区划的工作流程，完善评
估指标体系。形成83 个试点市县的县级1:5 万森林火灾风

险分布图、森林火灾风险区划分布图、森林火灾防治区划
分布图，森林火灾风险评估与区划分析报告 

• 形成6 个试点市县的县级1:5 万草原火灾风险分布图、草原

火灾风险区划分布图、草原火灾防治区划分布图，草原火
灾风险评估与区划分析报告 

3、森林和草原火灾评估与区划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38 2020/9/28 

序号 试点任务与分工——地震部门 

实施内容： 
• 活动断层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 
• 地震构造图资料收集与补充调查 
• 地震工程条件钻孔与调查 
• 房屋抽样调查 
 
产出成果： 
• 完成32 个试点市县的活动断层数据库，32 个试点市县主要活动断层分布图（1：

5万），32 个试点市县活动断层调查报告和活动断层分布图说明书 
• 完成86 个试点市县地震构造数据集，86 个试点市县地震构造图（1：25 万），

86 个试点县地震构造调查报告和区域地震构造图说明书 
• 完成86 个试点市县地震工程地质钻孔数据库 
• 完成5 个试点县房屋数据集、房屋详查成果数据库和详查报告 



工作要求 04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40 2020/9/28 

序号 时间安排 

8 月底前：完成全国试点地区的清查工作 
 
10 月底前：完成试点地区的致灾、承灾体、历史灾害、综合减灾资
源（能力）的调查以及重点隐患调查工作 
 
11 月底前：完成部分灾种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完成13 个县级行
政区灾害综合隐患评估、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 
 
12 月底前：完成试点总结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No.41 2020/9/28 

序号 工作要求 

强化组织领导，建立试点工作组 
 地方积极组建多部门联合试点工作组或专班，建立协同工作机制 
 
强化技术队伍建设，充实试点调查力量 
 充分利用高校、科研机构、社会力量等相关技术力量 
 
强化质量控制，提高试点质量 
 建立试点工作月报制度，各试点在每月底前上报进展情况 
 国家普查办适时组织检查督导 
 
强化宣传动员，创造良好舆论氛围 
 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 
 
强化工作总结，为启动全国全面调查提供样板 
 各环节中加强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提炼 
 在调查组织、技术方法和成果设计等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常见问题 05 



常见问题：试点阶段时点要求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标准时点为2020年12月31日，时期为

2020年1月1日-12月31日。 

 试点阶段（原则）：时点为2019年12月31日，时期为2019年1月

1日-12月31日。 



常见问题：试点地区任务量 

 4号文附录中按部门列出了86个试点市县风险普查任务量。 

 试点市县任务量各部门依据所掌握的底数计算或估算得出。如房屋

调查任务量按区域总人口与人均房屋面积的相关统计数据估算得到。 

 试点市县实际情况与所列任务量可能存在差异。 



常见问题：试点任务与普查任务 

 试点任务并未覆盖全灾种、全链条的风险普查任务，完成试点任务

≠完成普查任务。 

 试点地区在普查正式实施阶段： 

 进行补充调查（更新时点、技术规范调整）； 

 开展部分灾种、综合评估与区划工作。 



常见问题：组织实施问题 

 需注意承担普查任务的行业部门（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

运输、水利、气象、林草、地震……）与参与应急系统调查任务的

部门（教育、卫生、民政……）的职责定位。 

 为顺利完成应急系统调查任务： 

 已有成果、基础数据与图件的调研、整理（第四次经济普查、

第七次人口普查、第六次体育普查等）； 

 技术规范中所列建议组织部门。 



常见问题：预算编制 

采取项目组主导编制、会议讨论及内部审核，外聘咨询机构辅导，外聘

专家组评审论证相结合的预算编制方式。 

本次预算编制直接投入60余人，成立了预算编制工作组，根据工作任务

细分为地震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海洋灾害、承灾

体、综合减灾资源（能力）、历史灾害、重点隐患排查、空间信息应用、风

险评估与区划、软件系统等12个编制小组，预算编制工作历时4个月。 

期间先后组织会议讨论20余次，聘请预算管理和行业专家进行审核指导

30余人次，最后经专家把关评审后，形成确定上报的预算文件，同时按照财

政管理要求，在财政预算管理系统中进行填报及提交。 

国家层面预算编制 



常见问题：预算编制 

国家层面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严格按照《总体方案》和《实施方案》进行任务分解，结合本阶段
目标和任务，先由各部门单位提出相应的预算需求，按专项、任务、子任务三
个层次进行编制，并自下而上汇总形成专项预算。 

预算编制过程中，以各分项任务为单位，收集整理国内相关风险排查项目预
算信息，统计分析其人、财、物的投入情况，按照任务相关性、配置适当性、
经济合理性的原则，采用类比法、投入产出法等方法，进行各项任务预算的测
算。 



常见问题：预算编制 

国家层面预算编制 

根据方案确定的工作任务，各部门细化预算经费安排；应急管理部牵头，在汇总各部门上报

的经费总额基础上，依照内容统筹方式对相关经费进行总体统筹调整。通过内部审核和外部评

审整体把关，剔除与各部门原有项目、日常工作相关的经费内容，削减各部门已有一定工作基

础的经费预算，统一差旅、会议、培训等通用经费标准，整合信息软件系统建设等可合并或共

享使用的经费内容；最后敲定预算经费总盘子和各分项预算经费安排。 

    根据项目支出预算编制标准，要求各部门上报预算编制所参照的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

史标准、其他经财政部门确认的标准等，并同时整理标准支撑文件资料。应急管理部牵头，对

拿不出测算依据或与测算依据不符的经费内容再予以调整，最终确定上报的专项总预算内容。 



经费测算样例：地方试点（综合减灾资源调查） 

预期目标或产出成果： 

(1）调查市、县级政府灾害管理资源、防灾减灾人力、物资和财力资源、工程防灾资源；

（2）调查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机构、大型企业参与综合减灾的资源；（3）调查辖区内各

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和抽样家庭等基层的综合减灾资源。 

序号 任务名称 试点市县个数 单价（元） 预算总额 
(万元) 

1 
市、县级政府灾害管理资源、防
灾减灾人力、物资和财力资源、
工程防灾资源调查 

86（122县级单元） 2.25 274.49 

2 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机构、大
型企业参与综合减灾的资源调查 86（122县级单元） 0.30 36.12 

3 
辖区内各乡镇（街道）、行政村
（社区）和抽样家庭等基层的综
合减灾资源调查 

86（122县级单元） 5.66 691.09 

总计 1001.70 



经费测算样例：地方试点（综合减灾资源调查） 

工作量测算过程 



经费测算样例：地方试点（综合减灾资源调查） 

序号 任务名称 合计 支出条目 金额（万元） 测算依据 

1 

市、县级政府灾害管
理资源、防灾减灾人
力、物资和财力资源、
工程防灾资源调查 
（约950个指标） 

2.25万
元 

信息传播费 0.10 调查表打印、复印等基本办公支出，每月100元，
按10个月计，共0.10万元 

劳务费 1.50 每县雇用临时人员1名，协助开展数据收集整理，
按10月计算，每月1500元，共1.5万元 

会议费 0.55 会议标准按每人每天550元，每次会议1天，参会
人员10人/次，共万元 

市内交通费 0.10 市内调研交通支出，每月100元，10个月计，共
0.10元 

2 

各类社会组织、志愿
者机构、大型企业参
与综合减灾的资源调
查 
（约160个指标） 

0.30万
元 

劳务费 0.20 每县雇用临时人员1名，协助开展数据收集整理，
按2月计，每月1000元，共0.20万元 

市内交通费 0.10 市内调研交通支出，每月100元，10个月计，共
0.10元 

3 

辖区内各乡镇（街
道）、行政村（社区）
和抽样家庭等基层的
综合减灾资源调查 
（约260个指标） 

5.66万
元 

信息传播费 0.16 调查表打印、复印等基本办公支出，通讯等，每
月160元，按10月计，共0.16万元 

劳务费 3.00 

每县雇用临时人员3名，协助开展乡镇、社区、家
庭（全国200万/2851县=700份/县，现场调查）数
据调查与收集整理，按10月计算，每月1000元，
30*1000=3.00万元 

会议费 2.20 
会议标准按每人每天550元，每次会议1天，参会
人员40人/次（乡镇、社区、家庭代表），共2.20
万元 

市内交通费 0.30 市内调研交通支出，按每月300元，按10个月计，
共0.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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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规范（试点版）清单 

 应急管理部负责编制涉及调查类任务共11项技术规范。  

序号 分组 技术规范名称 

1 承灾体（1） 公共服务设施调查技术规范 

2 

历史灾害（3） 

历史自然灾害年度调查技术规范 

3 历史一般自然灾害事件调查技术规范 

4 历史重大自然灾害事件调查技术规范 

5 

减灾能力（4） 

政府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技术规范 

6 企业及社会应急力量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技术规范 

7 基层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技术规范 

8 家庭减灾资源（能力）调查技术规范 

9 

重点隐患（3） 

自然灾害次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危险源调查技术规范 

10 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事故危险源调查技术规范 

11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事故危险源调查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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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规范（试点版）清单 

序号 技术规范名称 责任部门 

1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技术要求（1:50 000） 

自然资源部门 

2 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第1部分:风暴潮 

3 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第3部分:海啸 

4 风暴潮灾害重点防御区划定技术导则 

5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总则 

6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滨海旅游区 

7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渔船渔港 

8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海水养殖区 

9 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海堤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2020-2022年） 2020/9/28 No.55 

附录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规范（试点版）清单 

序号 技术规范名称 责任部门 

1 核电厂自然灾害重点隐患排查数据采集与核查技术规范 

生态环境部
门* 

2  核技术利用单位自然灾害重点隐患排查数据采集与核查技术规范 

3 核燃料循环设施自然灾害重点隐患排查数据采集与核查技术规范 

4 研究堆自然灾害重点隐患排查数据采集与核查技术规范 

 生态环境部门的4项技术规范本次普查试点暂时未涉及具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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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规范（试点版）清单 

序号 技术规范名称 责任部门 

1 市政设施承灾体调查技术导则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 

2 城镇房屋建筑调查技术导则 

3 农村房屋建筑承灾体调查导则 

1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公路承灾体普查技术指南 

交通运输部门 

2  自然灾害风险水路承灾体调查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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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规范（试点版）清单 

序号 技术规范名称 责任部门 

1 暴雨洪水易发区调查技术要求 

水利部门 

2 暴雨洪水计算方法修订技术要求 

3 暴雨频率图编制技术要求 

4 中小流域洪水频率图编制技术要求 

5 江河水库防洪能力评价技术要求 

6 山区重点城集镇防洪安全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7 重点水闸防洪安全重点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8 蓄滞洪区蓄洪能力评价与隐患调查技术要求 

9 山洪风险图及中小河流洪水淹没图编制技术要求 

10 干旱灾害风险调查评估与防治区划编制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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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规范（试点版）清单 

序号 技术规范名称 责任部门 

1 台风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气象部门 

2 暴雨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3 低温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4 气象干旱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5 冰雹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6 大风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7 高温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8 雷电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9 雪灾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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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规范（试点版）清单 

序号 技术规范名称 责任部门 

1 森林可燃物标准地调查技术规程 

林草部门 2 森林可燃物大样地调查技术规程 

3 森林和草原野外火源调查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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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技术规范（试点版）清单 

序号 技术规范名称 责任部门 

1  活动断层探察1:25万地震构造图编制 

地震部门 

2  1:5万活动断层填图 

3  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调查 

4 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及基础数据调查技术规范 

5 地震灾害隐患等级确定方法 

6 地震灾害重点隐患排查技术与数据规范 

7 全国1:100万区域地震构造图编制技术规范 

8 海域活动断层探测技术规范 

9 机载雷达数据提取活动断层信息技术规范 

10 十年尺度强震危险源判定技术规范 



培训人：赵飞 

联系方式：13810028764 


